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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
奉科﹝2025﹞9 号

关于印发《奉贤区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
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了规范我区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审查和管

理工作，指导和监督其业务活动，区科委研究制定《奉贤区

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》，现予印

发，请遵照执行。

上海市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

2025 年 7 月 3 日

上海市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办公室 2025年 7月 3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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奉贤区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
与管理暂行办法

第一章 总则

第一条 为规范奉贤区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登记与管

理，促进本区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的健康发展，依据《民

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（国务院令251号）、《民

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》（民政部令〔1999〕18号）、

《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科

发政字〔2000〕209号）及《上海市社会组织直接登记管理

若干规定》（沪民规〔2019〕3号）等相关政策法规，结合

本区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在奉贤区行政区域内设立的科技类

民办非企业单位（以下简称“科技类民非单位”）。

第三条 科技类民非单位是指在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领域

内从事学术研究和交流活动的，以推动科学技术发展、促进

科技成果转化、普及科学知识、服务科技创新为主要宗旨的

非营利性社会组织。

第四条 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（以下简称“区科委”）

作为科技类民非单位的业务主管部门，对科技类民非单位业

务开展进行指导，奉贤区民政局（以下简称“区民政局”）

负责科技类民办非企业的登记管理。科技类民非单位的设立

需经区科委审查，并依照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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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》及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》的规定登记。

第五条 本办法中科技类民非单位按其所从事的业务范围，

划分为以下类型：

1.主要从事科学研究与技术开发以及学术交流等业务的

科学技术研究院 ( 所、中心) ；

2.主要从事科技成果转让与扩散、检验检测、测试化验、

设计、小试、中试及相关学术交流等业务的科学技术转

移 ( 促进 ) 中心；

3.主要从事科技咨询、服务和培训业务的科技咨询中心

（部）、技术服务中心（部）和技术培训中心（部）；

4.主要从事科技成果评估业务的科技评估事务中心（所）；

5.主要从事科学技术知识普及业务的科技普及（传播）中

心；

第二章 登记与审查

第六条 申请设立科技类民非单位，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 有明确的科技类业务范围和活动宗旨，符合国家、上

海市及奉贤区促进科技进步的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；

2. 有规范的名称、组织机构和章程；

3. 有固定的办公场所，具备必要的科研设备和条件；

4. 有与其业务活动相适应的专职工作人员，关键业务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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位主要负责人由科技人员担任；

5.有开展业务必要的合法财产；

6.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条件。

满足以上条件后，向区科委提交附件1所需材料。

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批准成立科技类民非单

位：

1.申请成立的科技类民非单位宗旨、业务范围不符合《民

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规定的；

2.同一行政区域内已有业务范围相同或者相似的科技类

民非单位，没有必要成立的；

3.在申请成立时弄虚作假的；

4.设立科技类民非单位分支机构；

5.有法律、行政法规禁止的其他情形的。

第八条 科技类民非单位登记审查包括成立登记审查、变

更登记审查和注销登记审查。科技类民非单位办理变更登记

和注销登记事项，应在向区民政局提交申请前，将材料先提

交至区科委审查。

第九条 区科委自收到申请单位全部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

日内，对科技类民非单位进行前置审查。通过前置审查的，

向申请单位出具批准文件；未通过前置审查的，向申请单位

出具不予受理通知书。

第十条 修改章程的，应附原章程和新章程草案；变更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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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，应出具变更后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的

身份证明及相关材料，并配合区民政局对其进行财务审计；

变更业务主管单位的，应提交变更业务主管单位申请书；变

更资金的，应提交有关资产变更证明文件等。科技类民非单

位业务活动超出本办法第五条规定范围或改变其设立宗旨

的，应办理业务主管单位变更手续。

第十一条 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在办理注销登记前，应当向

区民政局提交清算审计申请，区民政局委托会计师事务所进

行清算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。在区科委和会计师事务所的指

导下，成立清算组织，完成清算工作。清算结束后，向区科

委提交注销申请，提交以下资料：

1.《注销申请书》；

2.登记证书副本；

3.依法成立的清算组织出具的清算报告；

4.区民政局要求的其他文件。

第十二条 申请注销时，存在以下情形之一的不予受理：

1.无法提供第十一条中规定注销要求的资料；

2.在申请注销时弄虚作假的；

3.有法律法规禁止的其他情形的。

第十三条 区科委自收到相关变更材料之日起20个工作日

内，对变更、注销等事项内容进行审查，审查完毕出具是否

同意变更、注销事项的意见书，科技类民非单位持意见书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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区民政局办理后续变更、注销登记流程。

第十四条 科技类民非单位自行解散的，分立、合并的，

或者由于其他原因需要注销登记的，应当向区民政局办理注

销登记。有下列情况之一的，必须申请注销登记：

1.章程规定的解散事由出现；

2.不再具备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第八条

规定条件的；

3.宗旨发生根本变化的；

4.由于其他变更原因，出现与原登记管理单位管辖范围不

一致的；

5.作为分立母体的科技类民非单位因分立而解散的；

6.作为合并源的科技类民非单位因合并而解散的；

7.科技类民非单位原业务主管单位不再担任其业务主管

单位，且在90日内找不到新的业务主管单位的；

8.有关行政管理机关根据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认为需要注

销的；

9.其他原因需要解散的。

第十五条 根据《上海市社会服务机构（民办非企业单位）

登记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沪民规〔2025〕11号）等有关规定，

应当直接向登记机关申请登记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三章 科技类民非单位义务及职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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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六条 科技类民非单位应当于每年2月15日前向区科

委报送上一年度的工作报告，经区科委初审同意后，报送区

民政局参加年度检查。工作报告内容包括：本科技类民非单

位遵守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情况、依照《民办非企业单位

登记管理暂行条例》履行登记手续的情况、按照章程开展活

动的情况、人员和机构变动的情况以及财务管理的情况。

第十七条 根据民政部《关于加强民办非企业规范化建设

推动民办非企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》（民发〔2024〕43号）

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应当实施重大事项报告制度，建立健全内

部管理制度，规范财务管理，接受登记管理机关及业务主管

部门监督。

第四章 附则

第十八条 未予规定的事项，以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

理暂行条例》、《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》及《科技

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审查与管理暂行办法》的有关规定为

准，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有新的规定，从其规定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奉贤区科学技术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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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1

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申请设立提交文件清单

（一）申请书。内容包括成立该科技类民办非企业单位（以

下简称科技类民非单位）的必要性，包括所涉领域的基本情

况、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成立该科技类民非单位的意义。单位

名称专业性的，需对名称做出具体说明和解释（提供学科分

类、国家相关政策文件依据）；拟成立科技类民非单位的基

本情况，包括宗旨、主要业务范围以及开办资金数量和场所

来源；发起人基本情况介绍，发起人在所申请领域应具有一

定的权威性、实力和影响力及社会责任心；专家团队、研究

团队情况，包括专家团队、研究团队、服务队伍的组成、数

量以及简历、资质、成果等，需体现其专业性（需提供相应

佐证材料）；经办人员的授权委托及经办人员身份证复印件。

申请书由发起人签名或盖章，并附所有发起人情况简介、发

起人的身份证复印件、国家对拟成立单位所涉领域相关政策

文件，发起人为单位的需提交本单位法人登记证书和法定代

表人身份证复印件。

（二）章程草案，按照登记管理机构提供示范文本撰写。

（三）举办单位、举办人基本情况表。

（四）拟任理事情况表、拟任行政负责人情况表及拟任监

事情况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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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五）民办非企业单位名称申请表。

（六）社会组织党建工作承诺书。

（七）办公场所使用权证明，须由提供住所的单位或个人

出具使用证明，并提供房屋产权证复印件，若为租赁的，还

须提供租赁合同复印件。

（八）开办资金证明，捐资承诺书。注册资金由出资人自

愿捐赠给科技类民非单位的承诺书。

（九）从业人员中科技人员的专业技术证明，包括学历证

明、工作简历、在科学技术活动中作出主要贡献和能够体现

科技水平的其他证明材料等。

（十）从事科学技术研究、技术开发等业务相关的设备清

单。


